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的通知》，充分挖掘和发挥交通大数据的潜能，深化大数据

在无锡交通行业和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中的创新应用，发展多

种方式为公众提供出行信息、交通诱导、停车诱导等服务，

制定本协议。

一、开放数据

城市交通数据按无锡交通建设进程逐步开放。本次数据

开放分为动态交通数据和静态交通数据两类，各部门根据开

放目录清单，按时完成开放数据归集。

1、开放条件

数据开放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数据研究、应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得

危害公共安全，不得涉及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不得侵犯任

何其他方的合法权益。

（二）开放的数据用于研究无锡交通行业和城市交通拥

堵治理，或通过创新应用，为公众提供多种方式的出行信息、

交通诱导、停车诱导等服务。

（三）申请开放数据的单位，应履行保密义务，不得向

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披露或出售得到的数据。

（四）申请接受城市交通开放数据的单位，应当同本单

位研究、应用和数据接收人员签订数据保密协议，不得向任

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披露或出售得到的数据。

2、开放对象



城市交通数据开放面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社会

化独立运作的企事业单位。

3、开放形式

开放形式主要为 excel、csv、json、xml、rdf；静态交通

数据以此五种形式开放，为用户提供可下载的批量数据和数

据描述。

二、开放流程

用户使用江苏省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进行注册，需要填写

完整的用户信息，包括登录名、密码、真实姓名、身份证、

性别、手机等；同时接受无锡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用户协

议即可完成用户的注册。注册成功的用户可以获得无锡市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提供的数据集下载、接口申请、应用管理、

订阅、收藏等服务。

三、接口申请

在平台上成功注册的用户可以创建应用。用户创建应用

时，在无锡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申请相关数据接口，利用接

口获取相关政府数据。先选择应用所属领域，创建应用，再

选择需要申请的接口，填写申请需求分类、申请理由，同意

用户协议。平台管理员审核用户接口申请请求，审核通过后，

平台发送消息通知用户，用户利用创建应用的 appscret 调用

接口。



四、数据申请

在平台上成功注册的用户，选择需要下载的无条件开放

数据集文件时，确定下载文件的数据集格式，同意平台用户

协议，即可成功下载选择的数据集格式文件。若通过公共数

据平台申请受限开放类数据。申请时应提交公共数据开放申

请表、公共数据开放需求清单、公共数据安全承诺书以及其

他相关资质和能力证明。

五、违法违规行为处理

数据开放与数据利用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数据利用主体在利用公共数据过程中违反公共数据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开放协议约定的，

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数据开放主体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

或者按照约定采取限制或者关闭其数据获取权限等措施并

可以在市数据开放平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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